
威海光威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X 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工作组意见

2023 年 12 月 10 日，威海光威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 X

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。验收工作组由威

海光威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、环评单位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及

2位受邀专家组成(名单附后)。会议期间，建设单位介绍了项目环境保护

执行情况，汇报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及辐射环境管理情况，与会

代表对现场进行了核查。经讨论，形成验收工作组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威海光威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威海市临港区草庙子镇，浙江路

北，江苏中路东，本项目探伤室位于厂区 1 号复合材料示范厂房内西南角。

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5月 25 日，为威海光

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。2021 年 6 月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委托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威海光威复合材料科技

有限公司 X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；2021 年 11

月 09 日，威海市生态环境局临港区分局以“威环临港辐审表[2021]3 号”

文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批。

威海光威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28日取得辐射安全许

可证（鲁环辐证[10760]），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，有效期

至 2028 年 08 月 27 日。本次验收的 X 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已进行辐射

安全许可证许可登记。

本项目建设规模和验收规模为：一座探伤室，于探伤室内使用



ISOVOLT Titan neo 型 X 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，最大管电压 160kV，最

大管电流 11mA。核技术利用类型属使用Ⅱ类射线装置。项目总投资 50万

元，环保投资 30万元。

二、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落实情况

曝光室南北净长11.5m、东西净宽4.5m、净高4.5m，净容积约232.9m3。

西墙为 350mm 混凝土+3cm 硫酸钡砂，其余墙体为 350mm 混凝土，硫酸钡

砂密度为 3.2g/cm3。室顶为 350mm 厚混凝土，混凝土密度为 2.35g/cm3。

曝光室北墙安装防护门 1个，用于工件进出，电动平移式，铅钢复合结构，

总厚度 16cm，防护能力为 8mmPb。防护门设有门-机联锁装置和紧急开门

装置，安装能够显示“预备”和“照射”状态的工作状态指示灯和声音提

示装置。在防护门外安装有紧急开门装置，于操作室内安装工作状态指示

灯，并有声音警示功能。曝光室内西墙南北两端、东墙南北两端，距离地

面 1.5m 各设计紧急停机按钮 1 个，操作区操作面板上自带紧急停机按钮。

曝光室室顶西南角设计有一处圆形排风口，直径为 200mm，排风口外

安装 3mmPb 的铅百叶防护罩。排风口安装风机，有效通风换气量约

800m3/h，曝光室净容积约 232.9m3，通风换气次数大于 3次/h，将废气排

放至室顶后，经厂房门窗、排风扇将废气向厂房周围外环境，厂房周围为

厂区道路，人员少有居留，满足《工业 X 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》

（GBZ117-2015）4.1.11 款及《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》（GBZ117-2022）

6.1.10 的管理要求。

于曝光室内西墙安装固定式场所辐射探测报警装置，剂量率显示单元

位于操作室内。曝光室北墙上方，防护门内外上方各安装 1处监控探头，

监视器位于操作位处，实时观察到曝光室内部情况，避免无关人员在开机

状态下进入曝光室。



三、辐射安全管理落实情况

（一）公司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，明确公司法定代表人卢钊钧

为本单位辐射工作安全第一责任人，指定陈良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

护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制定了《辐射防护与安全保卫制度》、《射线装置台账管理制度》、

《辐射防护与安全保卫制度》、《设备检修、维护制度》等制度；制定了《自

行检查及年度评估制度》，拟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编制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

年度评估报告，并将年度评估报告上报至生态环境部门；制定了《辐射事

故应急预案》，拟于项目正式运行后每年开展一次全厂辐射事故应急演练；

制定了《辐射监测方案》，配备 1 台 R-EGD 型便携式辐射检测仪，用于工

作过程中的实时监测和定期巡检工作；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年度检测，出

具检测报告并上报生态环境部门。

（三）公司配备 4名辐射工作人员，均取得了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

格成绩单，且均在有效期内。已委托有资质单位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

剂量检测，建立了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。

（四）公司配备了个人剂量计（每人一支），2 部 RG1000 型个人剂量

报警仪，1台 R-EGD 型便携式辐射检测仪。

四、验收监测结果

(一)监测结果

根据监测数据，在 X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关机状态下，曝光室周围

γ空气吸收剂量率处于烟台市（含威海市）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范围内。

在 X 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开机条件下，曝光室四周、防护门外 30cm

处的 X-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 0.09μSv/h～0.84μSv/h，满足辐射剂量率

不大于 2.5μSv/h 的曝光室周围剂量率要求。曝光室室顶外 30cm 处的 X-



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 0.09μSv/h～0.11μSv/h，满足辐射剂量率不大于

100μSv/h 的曝光室室顶剂量率要求。

(二)职业人员与公众成员受照剂量结果

（1）职业人员

根据现场监测结果估算及个人计量检测报告，本项目投运后，辐射工

作人员最大年有效剂量为 0.92mSv/a，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

基本标准》(GB18871-2002)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/a，也低于

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2.0mSv/a。

（2）公众成员

根据现场监测结果估算，本项目投运后，公众人员最大年有效剂量为

5.25×10-3mSv/a，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

（GB18871-2002）中规定公众成员的剂量限值 1mSv/a，也低于环境影响

报告表提出的的管理约束限值 0.1mSv/a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威海光威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X 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应用项目

基本落实了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和辐射安全防护各项措施，监测结果满足相

关要求，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建议通过验收。

六、建议

1.适时修订辐射管理规章制度及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》；

2.落实辐射监测计划，加强自主监测工作；

3.定期开展辐射事故应急演练。

验收工作组

2023 年 12 月 10 日




